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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空中大學「心理健康與輔導助人增能」學分學程計畫書 

111 年 6 月 10 日 110 學年度下學期第 3 次系課策會通過 
111 年 6 月 14 日 110 學年度下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11 年 10 月 11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策會通過 
112 年 1 月 6 日 111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通過 

 
一、學程名稱：「心理健康與輔導助人增能」學分學程。 
二、設立源起： 

本系規劃此學分學程為培育本校心理健康與輔導助人專業人才，引導同學有系統修讀心

理健康相關課程，並培養學生心理健康之專業知能，增能知識更能自助助人，進而參與國家

相關專業考試，例如心理輔導員、心理測驗員、高考人事行政等，提升學生多元就業與競爭

力。 
三、設立宗旨： 
（一）培育學生成為具備基本心理學素養之人才。 
（二）引導學生有系統地修讀本校相關科系之心理健康、輔導助人課程。 
（三）提升學生相關心理健康與輔導助人專業知能，進而參與相關專業考試。 
（四）促進學生自我身心健康之照護，以及自助而助人。 
四、主政學系：社會科學系；合作學系：生活科學系。 
五、召集人：社會科學系林烝增助理教授。 
六、課程規劃 
（一）本學分學程至少需修讀 30 學分（含「必修課程」計 14 學分，與「選修課程」應修滿

至少 16 學分以上）。 
（二）「必修課程」須 5 科全部修讀。 
（三）「選修課程」為本學分學程自由選修課程，至少須修滿 16 學分以上。 
（四）本課程規劃內容主要在於培植本校學生之心理學與輔導助人增能，相關考試規則所定

之應考資格可能隨時修法而發生變動，故是否取得相關考試之應考資格，須以考試主

管機關所公布為之法規規定及其認定（採認）為準，本校或本系對於考試資格無權認

定。 
七、修習對象：空大與專科部學生。 
八、修課方式：選讀空大提供之語音、影音、網頁、微學分、全遠距等課程。 
九、師資來源：同空大開設該科所需師資。 
十、本校具大學部學籍之全修生修畢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，得檢具學業成績表，申請核

發學程學分證明書。於本校附設專科部或推廣教育中心所修讀之學程科目學分，須先辦

理學分採認至大學部學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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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「心理健康與輔導助人增能」學分學程課程表 

 

修習別 學分 科目名稱 開設學系 學分數 備註 

必修 14 學分 

心理學 社會科學系 3 左列科目為

必修 成人心理衛生 社會科學系 2 
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社會科學系 3 

發展心理學 社會科學系 3 
當代諮商理論 生活科學系 3 

選修 16 學分 

心理學與現代生活 社會科學系 2 左列科目至

少選 16 學分 
社會心理學 社會科學系 3 

成人發展與適應 社會科學系 2 

情緒心理學 社會科學系 3 

法學緒論 社會科學系 2 
社會工作概論 社會科學系 3 
家庭社會工作 社會科學系 3 
輔導原理與實務 生活科學系 3 

諮商技術-助人策略與技術 生活科學系 2 
諮詢實務與運用 生活科學系 2 

團體輔導理論與實務 生活科學系 3 
家庭諮商與輔導 生活科學系 3 
青少年心理與輔導 生活科學系 3 
銀髮族心理健康 生活科學系 3 

兒童行為觀察與輔導 生活科學系 3 


